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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報  

引言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一日成立，負責監察及檢討廉政公署 (下稱“廉署” )如何處理對廉署及

其人員所作不涉及刑事的投訴。自一九九六年起，委員會向行政長官

提交年報，敘述委員會在過去一年的工作。為了提高委員會的透明度

及問責性，該年報亦會提交立法會和公開讓市民參閱。  

委員  

2 .  委員會的主席及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二零零九年，委員會的

主席由廖長城先生出任，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委

員會成員名單載於附件 A。  A 

職 權 範 圍  

3 .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   

( a )  監察廉署如何處理任何人士對廉署及其人員所作不涉及刑事

的投訴，並在委員會認為恰當時進行檢討；  

( b )  找出廉署工作程序中任何導致或可能導致投訴的漏洞；以及  

( c )  在委員會認為恰當時，向廉政專員提出建議，或在認為有需

要時，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  

處 理 投 訴  

4 .  任何人士如對廉署或其人員有投訴，可以書面向委員會秘書 1 (下

稱“秘書” )作出，亦可以電話、以書面或親身到任何一間列載於附件

B的廉署辦事處作出投訴。如投訴是秘書收到的，秘書會認收投訴，並

把投訴交由廉署跟進。廉署接獲秘書的轉介或直接接獲投訴後，會致

函投訴人，列明各項指控，並把覆函副本送交秘書。廉署執行處設有

B 

                                                 
1  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秘書的地址如下：  
香港下亞厘畢道中區政府合署西座 12 樓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行政署  
(電話號碼： 2810 3503；傳真號碼： 2524 7103)  

  



一個特別小組 (即內部調查及監察組 )，負責評估和調查這些投訴。廉政

專員會經秘書，向委員會提交其對每宗投訴所作的結論和建議。  

5 .  秘書會就廉政專員的調查報告逐一擬備討論文件，並會將報告及

文件一併送交委員審議。委員可要求廉署就調查報告提供補充資料及

／或闡明詳情。所有文件及調查報告會安排在委員會會議中審議。投

訴人和投訴所涉及的廉署人員其後會獲書面通知委員會的結論。  

處 理 尚 待 判 決 方 可 展 開 調 查 的 個 案  

6 .  廉署會盡快調查每宗投訴。假如投訴涉及的指控與進行中的刑事

調查或訴訟 (下稱“尚待判決方可展開調查的個案” )有直接或密切關

係 ， 廉 署 通 常 會 延 至 有 關 的 刑 事 調 查 或 訴 訟 完 結 後 才 對 投 訴 進 行 調

查。廉署在調查投訴的過程中，往往須與投訴人深入晤談，當中可能

觸及有關刑事訴訟的案情，這可能會出現一些對尚待判決方可展開調

查的個案投訴人不利的證供。廉署會以書面通知投訴人延遲調查其投

訴，直至相關的刑事調查或訴訟完結為止。如果投訴人仍要求廉署立

即就其投訴展開調查，而投訴所涉事項可能與須由法庭裁決的事宜有

密切關係，廉政專員會徵詢法律意見，以及決定是否延遲調查有關投

訴。廉署會在每一次委員會會議中提交尚待判決方可展開調查的個案

摘要，供委員討論。  

接 獲 的 投 訴  

7 .  二零零九年內，當局共接獲 31 宗對廉署人員的投訴 2，二零零八

年及二零零七年則分別有 22 及 18 宗投訴。接獲的 31 宗投訴共涉及 9 0

項年內登記的指控。這 90 項指控大多涉及廉署人員行為不當 ( 4 9 % )及

疏忽職守 ( 3 8 % )，其餘則關乎濫用權力 (13%)。有關的統計數字摘要見

表 1。  

表 1  —— 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所登記的指控數目及類別  

指控類別 
二零零九年 

指控數目 (%) 
二零零八年 

指控數目 (%) 

1. 行為不當   44 (49%)  20 (42%) 

2. 疏忽職守   34 (38%)  22 (46%) 

                                                 
2   廉署就投訴進行初步評估後認為沒有需要展開全面調查的投訴，並不包括在內。詳
情請參閱第 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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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濫用權力    

(a) 搜查   4  0 

(b) 逮 捕 ／ 拘 留 ／
保釋  

 5  1 

(c) 問話   1  4 

(d) 處理財物   0  0 

(e) 與律師接觸   2  0 

(f) 不 當 地 披 露 證
人 ／ 舉 報 人 ／

疑犯的身分  

 0  0 

(g) 提 供 資 料 ／ 文
件  

 0  1 

小計：   12 (13%)  6 (12%) 

4. 廉署的工作程序有不

足之處  
 0 (0%)  0 (0%) 

總計：   90  48 

 

8 .  在二零零九年接獲的 31 宗投訴中，有 15 宗共涉及 38 項指控的投

訴已完成調查，有關報告亦已在年內經委員會審議；餘下 16 宗涉及 52

項指控的投訴，在年底時仍在調查。  

經 審 議 的 報 告  

9 .  委員會在年內舉行了三次會議，共審議了 23 個報告，包括 20 個

調查報告和三個評估報告。  

調 查 報 告  

10 .  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三月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審議了廉署提交

有關在二零零八年接獲的五宗投訴及在二零零九年接獲的一宗投訴的

調查報告。在二零零九年六月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委員會審議了有

關在二零零九年接獲的三宗投訴的調查報告。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舉

行的第三次會議上，委員會審議了在年內接獲的 11 宗投訴。經委員會

審議的其中一份調查報告的事例載於附件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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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委員會在二零零九年審議了 20 宗共涉及 53 項指控的投訴，其中

兩宗投訴 ( 1 0 % )所涉及的四項指控 ( 8 % )證明屬實。有關統計數字摘要見

表 2。  

表 2  —— 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委員會證明屬實或部分屬實的指控

數目及類別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指控類別 已審議

的指控

數目 

證明屬實／

部分屬實的

指控數目 

已審議

的指控

數目 

證明屬實／

部分屬實的

指控數目 

1. 行為不當   30  2  18  0 

2. 疏忽職守   18  2  22  3 

3. 濫用權力  

(a) 搜查  

(b) 逮捕／拘留／保釋  

(c) 問話  

(d) 處理財物  

(e) 與律師接觸  

(f) 不當地披露證人／舉
報人／疑犯的身分  

(g) 提供資料／文件  

 

 0 

 2 

 2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1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計：   5  0  6  0 

4. 廉署的工作程序有不足

之處  
 0  0  0  0 

總計    53  4 (8%)  46  3 (7%)

 

12 .  第一宗個案涉及的兩項證明屬實的指控是：  

( a )  一名人員在草擬授權書（兩間餐廳的股東授權予同一位股東

作證人供詞的授權書）和有關證人供詞時有所疏忽，而其上

司亦沒有指出該名人員的疏忽之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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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另一名人員違反內部指引，透過互聯網傳送機密資料並以電

郵把供詞草擬本發送給證人。  

13 .  第二宗個案涉及的兩項證明屬實的指控是：  

( a )  一名人員在廉署大樓地下大堂把檢取的物品交還物主，由於

廉 署 大 樓 地 下 大 堂 有 市 民 進 出 ， 因 此 不 宜 作 交 還 物 品 的 地

點；以及  

( b )  另一名人員建議其中一名物主使用附近油站的洗手間，而非

廉署大樓內的洗手間。  

14 .  廉署已就以上證明屬實的指控，向兩名廉署人員發出口頭警告及

給予三名人員適當的訓示。  

評 估 報 告  

15 .  經初步評估有關投訴後，廉署如認為沒有需要展開全面調查，會

向委員會提交評估報告，供委員會審議。在二零零九年內，委員會審

議及通過了廉署就年內接獲的四宗投訴所提交的三份評估報告。廉署

的初步調查顯示，這些投訴均缺乏理由或理據，毋須正式登記或展開

調查。委員會同意廉署的評估，認為毋須就這些投訴展開進一步調查

行動，廉署亦已致函通知有關的投訴人。  

改 善 工 作 程 序  

16 .  對投訴進行調查具有重要和積極的作用。其中之一，是通過研究

有關事宜，使廉署及委員會能仔細審查廉署現行的內部程序、指引和

慣例，以了解是否需要修訂，以期作出改善。  

17 .  廉 署 已 因 應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審 議 的 調 查 報 告 ， 就 某 些 程 序 作 出 檢

討，並加以改善。舉例來說，廉署已提醒人員，透過互聯網傳送機密

文件時必須嚴格遵守有關的內部指引。  

 

 



附件 A 

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成 員 名 單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主席  ：  廖長城先生 ,  GBS ,  SC ,  JP   

委員  ：  陳健強先生 ,  SC   

  周淑嫻女士  

  何俊仁議員  

  劉靳麗娟女士 ,  JP  

  梁智鴻醫生 ,  GBS ,  JP  

  梁劉柔芬議員 ,  GBS ,  JP  

  馬啟濃先生  

(申訴專員代表 )  

  



附件 B 

廉 署 辦 事 處 一 覽 表  

廉 署 辦 事 處  地 址 及 電 話 號 碼  

廉署舉報中心  

(全日 24 小時 )  

北角渣華道 303 號地下  

電話號碼︰ 2526  6366  

傳真號碼： 2868  4344  

電郵： o p s @ i c a c . o r g . h k  

廉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中環干諾道中 124 號  

海港商業大廈地下  

電話號碼︰ 2543  0000  

廉署東港島辦事處  灣仔軒尼詩道 201 號  

東華大廈地下  

電話號碼︰ 2519  6555  

廉署東九龍及西貢辦事處  藍田啟田道 67 號  

啟田大廈地下 4 號  

電話號碼︰ 2756  3300   

廉署西九龍辦事處  油麻地彌敦道 4 3 4 - 4 3 6 號  

彌敦商務大廈地下  

電話號碼︰ 2780  8080  

廉署新界西南辦事處  荃灣青山公路 2 7 1 - 2 7 5 號  

富裕樓地下  

電話號碼︰ 2493  7733  

廉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 230 號  

富興大廈地下  

電話號碼︰ 2459  0459  

廉署新界東辦事處  沙田上禾輋路 1 號  

沙田政府合署地下 G 0 6 - G 1 3 室  

電話號碼︰ 2606  1144  

  



附件 C 

調 查 報 告 事 例  

投訴  

 X 先生是一名公務員，他投訴當他與 Y 女士於二零零九年七

月某天到廉署辦公室領回該署較早前檢走的物品 (包括一些文件 )

時︰  

( a )  調查主任 A 安排他和 Y 女士在廉署大樓地下大堂領回

有關物品，這項安排有欠妥善，也非專業做法；  

( b )  調查主任 A 在 Y 女士檢查一些物品期間，無禮地把一

些文件擲向她；  

( c )  助理調查主任 B 在 Y 女士檢查物品期間，蓄意站近她

身旁，侵犯 Y 女士的私隱，令她承受不必要的壓力；

以及  

( d )  助理調查主任 C 無理地拒絕他借用廉署大樓洗手間的

要求，並指示他使用附近油站的洗手間。  

背景  

2 .  二零零七年二月，廉署就一宗個案展開調查。案中指 X 先

生和 Y 女士 (也是公務員 )可能以欺騙手法獲取政府房屋福利。  

3 .  事件於二零零七年八月曝光，當時廉署人員持手令搜查 X

先生和 Y 女士的住所和辦公室，並檢走一些物品，包括文件及相

簿。廉署人員與 X 先生和 Y 女士晤談，他倆在警誡下否認指控。

在會面結束後，廉署人員把早前檢走的部分物品交還 X 先生，留

下合共 33 件物品由廉署保管以便作進一步調查。廉署人員就檢

取的物品向 X 先生和 Y 女士發出收據。  

4 .  廉署根據法律意見，不向 X 先生和 Y 女士提出檢控，並把

個案呈報廉政公署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廉署建議毋須採取

  



 

進一步調查行動，以及把  Y 女士的事件轉介公務員事務局處理，

有關建議獲委員會通過。  

5 .  廉署指派調查主任 A 聯絡 X 先生，以交還物品。調查主任

A 安排 X 先生在二零零九年七月某星期六到廉署辦公室領回物

品。X 先生和 Y 女士於當日下午到達廉署大樓地下大堂。調查主

任 A 由助理調查主任 C 協助，用手推車把物品送到地下大堂，

把物品交還當時坐在梳化上的 X 先生和 Y 女士。助理調查主任 B

稍後抵達，協助調查主任 A 和助理調查主任 C。領回物品的地點

其後轉到廉署大樓地下的等候室。  

6 .  四天後，X 先生致函廉署，投訴 ( a )至 ( d )項指控所列的人員。

當內部調查及監察組的人員聯絡 X 先生時，他拒絕面談。他表示

已在信中提供充分資料，而且廉署的閉路電視系統應攝錄了事件

的整個過程。  

對 投 訴 作 出 的 調 查  

7 .  調查主任 A 否認 ( a )項和 ( b )項指控。關於 ( a )項指控，她解釋，

估計 X 先生和 Y 女士取回物品，不會需時太久，因為物品只有

33 件，全部已妥為包好及貼上標籤，而且，當時是星期六下午，

大堂內的行人不會很多，預計周圍環境不會造成騷擾。大堂還設

有一張長沙發，X 先生和 Y 女士可舒適地坐在沙發上查收物品。

因此，調查主任 A 決定在廉署大樓地下大堂交還有關物品。  

8 .  關於 ( b )項指控，調查主任 A 表示，她從手推車逐一檢起物

品交給 Y 女士，讓她按檢取物品清單查收。 Y 女士在查收物品

時，不斷質疑廉署檢取其物品的做法及一再詢問所有物品是否齊

全。她又逐一檢查相簿內的照片，詢問廉署有否保留部分照片。

Y 女士曾一度指控調查主任 A 把文件擲向她，以及指控助理調查

主任 B 站近她身旁，侵犯她的私隱。鑑於 Y 女士的態度及交還

物品所需的時間超過預期，調查主任 A 安排 X 先生和 Y 女士在

地下等候室領回物品。調查主任 A 與助理調查主任 B 和助理調

查主任 C 的說法吻合。  

9 .  助理調查主任 B 否認 ( c )項指控。她表示由於職責所在，她

須站在 Y 女士身旁，見證 Y 女士妥為查收有關物品。不過， Y

女士不斷指控助理調查主任 B 站近她身旁，侵犯她的私隱。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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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主任 B 按調查主任 A 的指示，稍為遠離 Y 女士。助理調查

主任 B 與調查主任 A 和助理調查主任 C 的說法吻合。  

10 .  助理調查主任 C 否認 ( d )項指控。他表示，在助理調查主任

B 前來協助之前， X 先生要求使用洗手間。當時，他不知道廉署

大樓地下設有洗手間，該洗手間通常供大廈管理員和裝修工人使

用。為免留下調查主任 A 單獨應付 Y 女士，他認為不宜引領 X

先生到樓上使用廉署辦公室的洗手間，於是建議 X 先生使用廉署

大樓旁邊油站的洗手間。 X 先生當時沒有表示反對。  

11 .  廉署的記錄 (包括閉路電視錄像 )顯示，調查主任 A 和助理調

查主任 C 推着手推車到達大樓地下。一個小時後，他們帶 X 先

生和 Y 女士到地下等候室。閉路電視沒有拍攝到上述沙發 (即交

還物品的地方 )的位置。    

對 投 訴 作 出 的 評 估  

12 .  調查主任 A 否認 ( a )項及 ( b )項指控。考慮到個案所涉物品的

性質和數量，以及 X 先生和 Y 女士須查收有關物品，調查主任 A

安排 X 先生和 Y 女士在有公眾人士出入的廉署大樓地下大堂領

回物品是不恰當的。因此， ( a )項指控證明屬實。由於沒有證據

證明調查主任 A 曾作出 ( b )項指控的行為，故無法證實此項指控。

助理調查主任 B 否認 ( c )項指控，並提供了合理解釋，所以 ( c )項

指控缺乏實據支持。至於 ( d )項指控，在當時的情況下，助理調

查主任 C 實不宜指示 X 先生使用廉署大樓外的洗手間，因此 ( d )

項指控證明屬實。  

結論  

13 .  廉政專員認為 ( a )項及 ( d )項指控證明屬實， ( b )項及 ( c )項指控

則缺乏實據支持。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同意廉署調查報告的

結論。X 先生已獲書面通知調查結果。廉署一名高級人員已就 ( a )

項及 ( d )項指控，分別給予調查主任 A 和助理調查主任 C 適當的

訓示。  

 


